附件5
核销商户承诺书

1.我单位近三年无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被列入信用中国、信用湖北、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以及商务领域企业“黑名单”。

2.我单位积极响应东湖高新区号召，公开、公平、公正执行汽车促消费活动核销工作。活动期间不私自加价或变向加价，不欺骗消费者，确保消费者切实享受高新区汽车促销活动优惠。

3.我单位严格按照高新区要求配合准备有关核销资料，确保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主动配合做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开展的审计、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

4.如被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